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    存款保障计划存款保障计划存款保障计划存款保障计划 问 1. 什么是存款保障计划? 答 1. 存款保障计划是一个保障存款人利益的计划，当遇有银行倒闭时，存保计划会向存款人作出补偿。香港的存保计划是根据《存款保障计划条例》﹝《存保条例》﹞成立。假如有存保计划成员银行﹝计划成员﹞倒闭，存保计划会向每位受影响的存款人发放最多五十万港元的补偿。     问 2. 在香港推出存保计划的目的是甚么? 答 2. 在香港推出存保计划的目的是为了透过向存款人提供保障从而加强银行体系的稳健性。     问 3. 其它国家有否类似香港存款保障计划的计划来保障存款人? 答 3. 多数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及日本均有相类似计划。     问 4. 香港的存款保障计划于何时开始运作? 答 4. 香港的存保计划于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开始运作。     问 5. 哪一个机构负责存保计划的运作? 答 5. 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存保会﹞负责管理存保计划的运作。存保会是根据《存保条例》成立的独立法定机构。     问 6. 我是否须要就存保计划提供的保障支付费用? 答 6. 你不须就存保计划提供的保障支付费用。存保计划的资金来自计划成员的供款。    问 7. 银行会否将存保计划的成本转嫁予存款人? 答 7. 银行会否将存保计划的成本转嫁予存款人纯属银行的商业决定。不过，银行业激烈的竞争应对银行转嫁成本的能力有所限制。     问 8. 我是否须要作出申请才可获得存保计划的保障? 答 8. 你不须就存保计划提供的保障作出申请。     问 9. 我可否选择不接受存保计划的保障？ 答 9. 不可以。根据《存保条例》，所有合资格的存款人均受存保计划保障。     问 10. 存保计划是否由政府资助? 政府有否对存保计划作出任何资助? 答 10. 否。存保计划的资金来自计划成员的供款。     问 11. 存保基金有多少? 当银行倒闭时，它是否足够向存款人发放补偿? 答 11. 存保基金的目标水平是银行业受保障存款总额的百分之零点二五。存保会已从外汇基金取得备用信贷，用以当银行倒闭时向存款人发放补偿。信贷额度足够应付两家中型银行同时倒闭。     问 12. 如果存保基金因银行倒闭而耗尽，存保计划会否因此而破产或清盘? 答 12. 不会。存保会可要求计划成员提供额外供款来补充基金。     问 13. 存保基金是怎样管理的? 答 13. 《存保条例》已就存保基金的管理作出明确的指引。基金只可投资于外汇基金存



款、外汇基金票据、美国国库券、用作对冲的汇率合约和利率合约及财政司司长批准的任何其它投资。     问 14. 存保会收取计划成员供款有多频密? 答 14. 存保会会每年向计划成员收取供款一次。     问 15. 存保会怎样厘定个别计划成员的供款? 答 15. 个别计划成员的供款是根据存放于计划成员受保障存款的金额及由金管局给予的监管评级厘定。     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    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 问 16. 存保会是否政府的一部分? 如果不是，为何存保计划不直接由政府运作? 答 16. 不是。存保会并不是政府的一部分。它是根据《存保条例》成立的一个独立法定团体。存保计划的资金来自银行业界。因此，存保计划较适合交由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法定团体运作。     问 17. 存保会会否监管香港银行? 存保会有甚么职责? 答 17. 不会。存保会并不负责监管银行。它的主要责任是向计划成员收取供款，投资从计划成员收取得来的供款，当计划成员倒闭时发放补偿予存款人及从倒闭计划成员的清盘人索回向存款人发放的补偿。     问 18. 存保会有多少名委员? 哪些人是存保会的委员? 答 18. 存保会共有 6至 9名委员。委员名单可见于本会的组成一页。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界别，包括会计、银行业、消费者保障、破产法例、投资、信息科技及公共行政等。     问 19. 存保会委员是谁任命的? 答 19. 存保会委员是由获行政长官授权的财政司司长任命。     问 20. 存保会委员有没有接受薪酬? 答 20. 没有。     问 21. 谁人负责监察存保会的运作? 存保会须向哪个部门问责? 答 21. 存保会是根据《存保条例》成立的一个独立法定团体。它并不需要向特定的政府官员问责。不过，《存保条例》列明存保会须提交每年的财政预算予财政司司长核准。其年报及帐目亦须经审核并提交立法会让公众查阅。     问 22. 存保会如何执行其职能? 存保会有多少名职员? 答 22. 根据《存保条例》，除非财政司司长另有指示，存保会须透过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执行它的职能。存保会约有 12名职员。其中大部分是金管局借调予存保会以协助执行其职能。     问 23. 存保会是否金管局的一部分? 答 23. 不是。存保会是一个独立法定团体。由于存保会须透过金管局执行它的职能，金管局可被视为存保会的执行部门。金管局管理存保计划的工作受存保会监督。    问 24. 存保会如何靠少量人力来向存款人发放补偿? 答 24. 存保会已聘请不同的服务供货商，包括会计师楼、信息科技公司、热线查询中



心及支票印刷公司，在有需要时协助存保会厘定及发放补偿。     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    ––––    计划成员计划成员计划成员计划成员 问 25. 哪些机构是存保计划的成员? 答 25. 详情可见於本会的计划成员名单一页。     问 26. 存保计划的保障范围覆盖哪些机构? 答 26. 除已获存保会豁免的银行外，所有持牌银行均属存保计划成员。计划成员必须于分行的当眼位置展示成员标志。存保计划成员标志的样本如下:  
       问 27. 我怎样知道银行是否获存保会豁免成为计划成员? 答 27. 只有受其它存款保障计划所保障的海外注册银行分行，而该存款保障计划所提供的保障涵盖范围及保障程度不下于香港的存款保障计划，才有豁免成为计划成员的资格。获豁免的银行必须通知其存款人他们的存款不受香港存保计划所保障。获豁免银行须提供有关海外存款保障计划提供的保障的资料。     问 28. 哪些银行获存保会豁免成为计划成员? 答 28. 详情可见於本会的计划成员名单一页。     问 29. 如我的银行获存保会豁免成为计划成员，我会何时及如何被通知? 答 29. 你的银行会在其获豁免后尽快以书面形式通知你。     问 30. 有限制牌照银行和接受存款公司是否受存保计划保障？ 答 30. 有限制牌照银行和接受存款公司不受存保计划保障。存保计划的保障范围只覆盖持牌银行。     问 31. 为甚么有限制牌照银行和接受存款公司不受存保计划保障？ 答 31. 有效的存保计划必须能保障大部分的存户。由于存放于有限制牌照银行和接受存款公司而存款额少于五十万(存保计划的保障上限)的存户占的百分比相对低，将有限制牌照银行和接受存款公司纳入存保计划的保障范围对加强银行业稳定性未必有太大帮助。     问 32. 其它金融机构，例如证券公司及保险公司，是否受存保计划保障? 答 32. 其它金融机构都不受存保计划保障。存保计划的保障范围只覆盖持牌银行。     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第四部分    ––––    保障水平保障水平保障水平保障水平 



问 33. 存保计划提供的保障水平是多少? 答 33. 存保计划的保障上限是五十万港元，以每家银行每位存款人计算。     问 34. 为甚么将保障上限设定为港币五十万元? 保障上限会否过低? 答 34. 鉴于存保会于 2008年检讨存保计划所得的结果，以及经过广泛的公众咨询后，存保会把保障上限设定为五十万港元。按照每个存款人五十万元的保障上限，预料存保计划可向约百分之九十的存款人提供全面保障。这水平与国际水平相符。     问 35. 如有银行倒闭，我超过五十万元的存款余额会怎样? 我是否可以从其它途径就余额获得补偿? 答 35. 在计划成员清盘时，存款人有权就超过五十万元的存款余额提出索偿。     问 36. 如果我于一家银行拥有超过一个存款户口，是否我每一个存款户口都可获得最多五十万港元的保障? 答 36. 不是。无论存款人拥有多少个存款户口，每位存款人只可获最多五十万港元的补偿。     问 37. 如果我把存款分别存放于不同银行，我会否得到更多保障? 答 37. 是的。你会因此而得到更多存保计划提供的保障，但你必须考虑这样做所带来的不便及成本。     问 38. 如果我同时持有个人及有限公司账户，这两个账户是否均获得最多五十万港元的保障? 答 38. 是的。每一位独立法人均可获最多五十万港元的补偿。     第五部分第五部分第五部分第五部分    ––––    受保障的存款人受保障的存款人受保障的存款人受保障的存款人 问 39. 公司客户是否受存保计划保障? 答 39. 是。个人及公司客户均受存保计划保障。     问 40. 如果我的存款金额超过五十万港元，我是否受存保计划保障? 答 40. 是。你受存保计划保障，但你只可获得最多五十万港元的补偿。     问 41. 如果我和我的配偶持有一个联名账户，我们是否一同受到存保计划保障？ 答 41. 联名账户持有人一般会被当作在有关存款中占有相等分额。每人可获最多五十万港元的补偿。     问 42. 独资经营商持有的存款是否受存保计划保障？ 答 42. 是的。独资经营商持有的存款受存保计划保障。由于独资经营商和独资经营者在法例下被视作为同一法人，所以独资经营商和独资经营者两者合计只可获得最多五十万港元的补偿。     问 43. 合伙经营商持有的存款是否受存保计划保障？ 答 43. 是的。合伙经营商持有的存款受存保计划保障。合伙经营商和个别合伙人在《存保条例》下被视为独立个体，因此合伙经营商和每位合伙人可分别获得最多五十万港元的补偿。     问 44. 由协会、社团、会社或其它非法团组织持有的存款是否受存保计划保障？ 



答 44. 每一位独立法人均可获最多五十万港元的保障。     问 45. 透过信托账户或客户账户持有的存款是否受存保计划保障？ 答 45. 是的。透过信托账户或客户账户持有的存款受存保计划保障。《存保条例》已就这类账户所受到的保障作出明确规定。     问 46 哪些人士不受存保计划所保障? 答 46.  根据《存保条例》，以下人士(豁除人士) 的存款不受存保计划所保障:  
• 计划成员的关连公司  
• 《银行业条例》﹝第 155章﹞附表 3第一段中所界定的多边发展银行  
• 认可机构，即持牌银行、有限制牌照银行及接受存款公司  
• 外地银行而该银行不是本地认可机构  
• 计划成员及其关连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控权人和董事     第六部分第六部分第六部分第六部分    ––––    受存保计划保障的金融产品受存保计划保障的金融产品受存保计划保障的金融产品受存保计划保障的金融产品 问 47. 哪些金融产品受存保计划保障? 答 47. 只有存放于计划成员的存款才受存保计划保障。其它金融产品如债券、股票、窝轮、互惠基金、单位信托基金及保险单均不受存保计划保障。     问 48. 哪些存款受存保计划保障? 答 48. 存保计划保障港币、人民币及其它货币存款。用作抵押的存款亦受到保障。不过，某些存款如年期超过五年的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不记名票据及海外存款并不受存保计划保障。     问 49. 是否有可能不同银行所提供的同类产品的受保障情况会有所不同? 答 49. 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两间银行提供的产品的条款和细则可能不同，所以其受保障的情况亦可能不同。不过，银行需向你披露你的存款是否受保障。如有任何疑问，你可以向你的银行查询更多有关数据。     问 50. 是否有金融产品虽然不被称为或形容为“存款”，但仍受到存保计划所保障? 答 50. 这并不常见但亦有可能。一些不被称为或形容为“存款”的金融产品也可能符合《银行业条例》中“存款”的定义，故亦会受到存保计划所保障。请向你的银行查询其提供的金融产品是否受存保计划所保障。     问 51. 存保计划会否保障在此计划实施前存入计划成员的存款? 答 51. 会。不论存款是在存保计划实施前或实施后存入，对于存保会厘定存款人可获得的补偿没有影响。     问 52 存放于计划成员保险箱内的贵重物品是否受存保计划保障? 答 52 存放于计划成员保险箱内的贵重物品不受存保计划保障。     问 53. 哪些存款不受存保计划保障? 答 53. 不受存保计划保障的存款包括:  
• 结构性存款  
• 不记名票据  



• 年期超过五年的定期存款  
• 以计划成员的资产作为偿还存款的保证的存款  
• 海外存款  
• 为外汇基金账户持有的存款  
• 豁除人士持有的存款      问 54. 甚么是用作抵押的存款?它是否受保障？ 答 54. 用作抵押的存款指抵押予银行﹝一般是为了获取信贷﹞的存款。由 2011年起，抵押存款亦会受到保障。     问 55 甚么是结构性存款? 答 55. 结构性存款有不同类型。常见的结构性存款包括外币挂钩存款和股票挂钩存款，计划成员就此类存款应偿还的本金和利息金额与相关的投资工具的表现挂钩。     问 56. 为甚么结构性存款不受存保计划所保障? 答 56. 由于结构性产品的特征复杂，要厘清它们是否符合《银行业条例》中“存款”的定义是很困难的，所以它们是否受保障也很难厘定。较妥善的做法是向消费者提供绝对清晰的信息，让他们能作出适当的决定。因此，所有结构性存款均不受存保计划所保障。     问 57. 甚么是不记名票据? 答 57. 简单而言，不记名票据是一种金融工具，票据持有人可凭票据取回相关的金钱。不记名票据的典型例子为不记名存款证，持证人可凭存款证于发证银行取回本金，不论该存款最初是否由持证人所订立。     问 58. 为甚么不记名票据不受存保计划所保障? 答 58. 这是国际惯常的做法。其目的是防止保障限额被滥用﹝例如不记名票据的持有人可转让该票据予其它人士，藉以在银行倒闭后提高他们累计可获得的补偿金额﹞。     问 59. 年期超过五年的定期存款是不受保障的，存款的年期是怎样界定? 答 59. 存保计划并不保障年期超过五年的定期存款。存款年期是指存款人在最近期与银行协议该定期存款的存款期。这不是指存款的剩余年期。例如一存放在计划成员，年期为六年的定期存款，尽管只剩三年便到期，但亦不受存保计划所保障。     问 60. 甚么是海外存款? 答 60. 海外存款是指存放在计划成员海外分行的存款。     问 61. 为甚么海外存款不受存保计划所保障? 答 61. 海外资金对本地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的影响轻微，因此国际惯常的做法都是不保障海外存款的。     问 62. 如果银行通知我某类存款产品不受存保计划保障，我应如何处理? 答 62. 你可选择不购买该存款产品。     问 63. 如果我选择购买该存款产品，我应如何处理? 



答 63. 银行会给你一项通知，指出该存款产品不受存保计划保障，并要求你确认你已收到该通知并明白该通知的内容。     问 64. 我可否拒绝向银行作出确认? 答 64. 如果你不作出有关确认，银行会拒绝与你完成交易。     问 65. 我如何可得知某一金融产品是否受存保计划保障? 答 65. 你可向提供该金融产品的计划成员查询该产品是否受存保计划保障。     第七部分第七部分第七部分第七部分    ––––    声明及申述声明及申述声明及申述声明及申述 问 66. 我会不会收到银行通知我的存款不受存保计划所保障? 答 66. 若一金融产品被形容为存款但不受存保计划所保障，你的银行会在每宗交易之前通知你该产品是不受保障和获取你的确认。但对于与机构客户的交易和存放于户口以作付款的款项，银行可选择在开户时及其后每年至少一次向你发出通知。     问 67. 我会不会收到银行通知我的存款是符合存保计划保障资格的存款? 答 67. 一般而言，若你在2011年1月1日之前已持有受保障的存款产品，你的银行须就该存款自2011年1月1日起计的90日内在发出的存款或账户结单中向你作出通知。若你是在2011年1月1日或之后持有该受保障存款产品，你的银行须在你开户或存款之前，又或在开户或存款当日起计的30日内通知你该存款是符合存保计划保障资格的存款。     问 68. 我收到银行通知我的存款不受保障，我应如何处理? 答 68. 你可向你的银行查询及决定在产品到期后不再续期。     第八部分第八部分第八部分第八部分    ––––    补偿补偿补偿补偿 问 69. 补偿金额是如何计算的? 答 69. 存款人可获补偿的金额会以净额计算。存保会厘定补偿时，会将受保障存款金额减去存款人欠银行的债务金额。例如你的存款户口有五十万元存款，但你欠银行两万元的个人贷款，那么你可得到的补偿金额将会是四十八万元﹝$500,000 - $20,000﹞。     问 70. 存保计划会否保障存款利息? 答 70. 会。受保障存款的累计利息亦受存保计划所保障。     问 71. 我会不会收到与受保障外币存款相同的外币作为补偿? 答 71. 存保计划的所有补偿金额均以港币发放。存保会在厘定存款人可获补偿的金额时，会将受保障外币存款兑换成港币。     问 72. 存保会在厘定我可获补偿的金额时，会减去我欠计划成员的所有债务，或是只会减去现在到期偿还的债务？ 答 72. 存保会在厘定你可获补偿的金额时，会将你受保障存款减去你欠计划成员的所有债务。例如存保会会减去你欠计划成员的全数按揭贷款而不只是现在到期供款的部分。     问 73. 存保计划在甚么情况下须发放补偿? 



答 73. 存保计划于以下情况须发放补偿: (i) 法庭就计划成员发出清盘令;或 (ii) 金融管理局于咨询财政司司长后，指示存保会发放补偿。     问 74. 若存保计划发放补偿，我会否收到有关通知? 答 74. 当存保计划被触发而须就某一计划成员发放补偿时，存保会会透过主要报章或存保会认为适当的途径发出告示，通知该计划成员的存款人。     问 75. 存保会向存款人发放补偿需时多久? 答 75. 若遇有银行倒闭，存保会将尽快向受影响的存款人发放补偿。确实所需的时间视个别情况而定。在适当的情况下，存保会会向存款人发放中期补偿。     问 76. 在发生银行倒闭事故时，我应如何处理? 答 76. 存款人毋须向存保会提出索偿。存保会将查核倒闭计划成员的纪录，以识别合资格的存款人，并计算其应获得的补偿金额。     问 77. 如我对获发放的补偿金额感到不满，我可否作出上诉? 答 77. 你应先与存保会联络，寻求解释。但若存款人仍然对获发放的补偿金额感到不满，他可向存款保障上诉审裁处提出上诉。审裁处的联络数据为:-  地址: 香港金钟道 89号力宝中心二座 702室 电话: 2912 8553 传真: 2524 7097 
 


